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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各位同仁的期望与关注之中呈现在大家面前。
在这一年中，我们编辑部见证了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在专业学科建设领域的发展，也见证了法律语
言与翻译研究领域学术成果的蓬勃发展。
这一年中，外语学院主办了“法律翻译研究与法律英语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香港
、澳门、美国等地的国内外知名学者参加了会议，我校何勤华校长亲自出席会议开幕式，并向与会专
家学者致辞。
各位专家学者和外语学院的教师围绕法律翻译研究与法律英语教学领域的相关理论与前沿问题展开极
具深度与启发性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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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法律表述所涉及的内容形形色色、包罗万象，其中有的属于公民个人的隐私，在法律
保护之列；有的事关国家机密，法律有义务加以保密；有的则有伤风化、有损视听、有碍观瞻，法律
不能任其污染社会⋯⋯面对这样一些内容，法律表述既不能加以回避，也不能歪曲事实；也就是说，
既要反映基本事实，也不能有悖于法律的使命与职责，这是精确词语难以完成的使命，而模糊词语则
可以凭借自身的特点一展身手。
任何模糊词语，语义中心总是明确的，而语义中心乃是语义的主干部分，所以，语义中心的明确也就
保证了基本事实的明确；而模糊词语的模糊仅限于语义的边缘部分，无论是外部边缘还是内部边缘，
在整个语义的构成中只占一小部分，不影响基本事实的明确性，但这一小部分用来容纳不宜和不可明
确表述的内容却是足够的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内部边界不清的模糊词语，用以表述上述内容更为相宜。
因为这些词语在形成语义的抽象概括过程中，所抽取的共性部分乃是事物实有的基本面，是事物的本
质所在，而被舍去的个性部分，则是非本质的，所以用以表述上述内容既不影响基本事实，也不违背
法律的使命与职责。
对此，前人早有认知。
清代法学家王又槐日：供不可野。
如骂人污辱俗语，及奸案秽污情事，切勿直叙，只以“混骂”、“成奸”等字括之。
（《办案要略·叙供》）其中的“混骂”与“成奸”，作为高度概括的词语，用以指称某个具体的骂
语，显然是笼统的、不具体的，究竟骂了什么，怎么骂的，为什么骂等等，统统看不出来，从这方面
看，表述是模糊的，不确定的，而这正是法律表述所要追求的效果。
同时，不管具体的骂是哪一种，不管骂了什么，怎么骂的，为什么骂⋯称之为“混骂”总是对的，总
是合乎基本事实的。
“成奸”准此，不赘。
如上所述，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在法律领域中，模糊词语“不能不用”，想完全禁绝是不可能的
。
但当我们在法律领域使用模糊词语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模糊词语的模糊性是双刃的，模糊词语在
完成特殊使命、满足特殊需要的同时，其语义边界的不清晰、不确定这一本质特征，有可能给法律表
述带来负面影响，有可能影响理解，引发争议，甚至影响正常的法律运作。
事实上，在司法工作中，模糊词语对司法运作常常带来负面的影响。
据报载，某市反贪局的一位领导说，他们对行贿罪的界定感到为难。
行贿罪的构成要件中有“不正当利益”一语《刑法》三百八十九条），那么，什么叫做不正当利益？
语义边界不明，大家看法不一，因此直接影响行贿罪的立案，以至一度出现受贿与行贿罪立案成九比
一之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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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语言与翻译(第2辑)》是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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